
論述 》會計•審核

新普會制度對未實施集中支付

機關會計帳務之影響
中央政府普通基金普通公務會計制度已於 96 年訂頒，依其制度設計，未實施集中支付機關將面臨領

到國庫撥付當年度經費時，無相對應之會計帳務處理方式可供採用問題。因此，本文期能在對原制

度設計最小改變下，建議增加部分會計帳務處理程序，提供後續制度增修之參考。

　沈首志（國家安全局會計處組員）

壹、前言

政府會計制度為政府會計

處理之準據，一切會計事務皆

須依循會計制度辦理。為使政

府各公務機關之會計事務處理

有一致性，於會計法第二章内，

針對會計制度之設計訂有下述

相關規定：（一）凡性質相同

或類似之機關或基金，其會計

制度應為一致之規定。（二）

各會計制度，不得與會計、預

算、決算、審計、國庫、統計

等法牴觸；單位會計及分會計

之會計制度，不得與其總會計

之會計制度牴觸。（三）為便

利綜合彙編及比較，中央政府

各機關對於事項相同或性質相

同之會計科目，應使其一致，

對於互有關係之會計科目，應

使之相合。

由於現行中央政府公務機

關會計事務之處理，係依據 64

年頒行之「中央總會計制度」

及 75 年訂頒之「普通公務單位

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以下

簡稱舊普會制度）辦理，因該

等制度已相當陳舊，無法與先

進國家政府會計同步發展。行

政院主計總處爰積極致力於推

動各項政府會計改革與發展工

作，以提升我國政府會計水準，

符合世界潮流趨勢，進而與國

際作法接軌，促使我國政府會

計資訊達到國際化及現代化之

目標。

目前已發布 3 號政府會計

觀念公報及 11 號政府會計準則

公報，並依政府會計準則公報

第 1 號規定，以基金觀點為會

計報導個體之基礎，訂頒「中

央政府普通基金普通公務會計

制度」（以下簡稱新普會制

度），以作為中央政府各公務

機關及普通基金會計事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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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依據。

貳、舊普會制度之會

計帳務處理

舊普會制度係依一般普通

公務單位會計機關之會計事務

而制定，凡實施集中支付機關

或未實施集中支付機關，其普

通公務單位會計事務均應依照

該制度辦理（附圖）。有關實

施集中支付與未實施集中支付

機關於會計帳務處理上之差異

說明如下：

一、實施集中支付機關

部分

（一）可支庫款：凡實施集中

支付機關之本機關，依

分配預算可開付款憑

單，請支付機關簽發國

庫支票付款者皆屬之。

根據已奉核定之分配預

算將本期可支用數記入

借方，開具付款憑單送

支付機關付款之數記入

貸方，其借方餘額表示

依照分配預算尚可開具

付款憑單之數額。

（二）保留庫款：凡實施集中

支付機關之本機關，保

留以前年度歲出應付款

須由支付機關繼續支付

者皆屬之。年度終了根

據當年度發生之應付款

與保留數額，自可支庫

款轉來之數記入借方，

支付之數記入貸方，其

借方餘額為保留庫款之

數額。

（三）預計支用數：凡實施集

中支付之機關，依照歲

出預算可支用之經費皆

屬之。核定預算數及追

加預算數記入借方，按

期或按月根據分配預算

轉列可支庫款之數或追

減預算數記入貸方，其

借方餘額表示本年度尚

可支用之預算數額。

二、未實施集中支付機關

部分

（一）經費結存：凡未實施集

中支付機關之本機關經

費存款及現金皆屬之。

附圖　各機關經費支付流程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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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之數記入借方，支

出之數記入貸方，其借

方餘額表示本機關經費

結存之總額。

（二）應領經費：凡未實施集

中支付機關之應領經費

皆屬之。應領之數記入

借方，領到之數記入貸

方，其借方餘額表示應

領之經費總額。

（三）預計領用數：凡未實施

集中支付之機關，依照

歲出預算可領用之經費

皆屬之。核定預算數及

追加預算數記入借方，

領到之數或追減預算數

記入貸方，其借方餘額

表示本年度尚可領用之

預算數額。

三、會計帳務處理方式

說明

鑒於舊普會制度對於實施

集中支付與未實施集中支付機

關之部分會計科目設計不同，

有關預算核定、預算分配、經

費支付、預算保留及保留預算

支用等會計帳務亦有其適用之

處理方式，以下即針對不同之

項目 實施集中支付機關 未實施集中支付機關 說       明

預算核定公布時
借：預計支用數
貸：歲出預算數

借：預計領用數
貸：歲出預算數

分配預算
核定時（一）

借：歲出預算數
貸：歲出分配數

借：歲出預算數
貸：歲出分配數

分配預算
核定時（二）

借：可支庫款
貸：預計支用數

可支庫款增加，代表機關尚可開具付款憑
單，請支付機關簽發國庫支票付款之數額
。

領到當年度經費
借：經費結存
貸：預計領用數

經費結存增加，代表機關經費存款及現金
增加（可逕由機關出納部門直接支付予受
款人）。

支付當年度經費
借：經費支出
貸：可支庫款

借：經費支出
貸：經費結存

辦理當年度
預算保留

借：歲出保留數
貸：應付歲出保留款

借：歲出保留數
貸：應付歲出保留款

當年度預算
奉准保留

借：保留庫款
貸：可支庫款

已分配預算未支用部分轉為保留庫款。

借：應領經費
貸：經費結存

當年度保留預算解繳國庫。

當年度保留預算年度終
了辦理帳目清結

借：歲出分配數
貸：歲出保留數

借：歲出分配數 
貸：歲出保留數

領入以前年度
保留預算

借：經費結存
貸：應領經費

支付以前年度
保留預算

借：應付歲出保留款
貸：保留庫款

借：應付歲出保留款
貸：經費結存

　表 1　實施集中支付與未實施集中支付機關會計帳務處理比較

資料來源：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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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帳務處理方式，擇要說明

如上頁表 1。

透過表 1 會計帳務處理之

比較，雖然實施集中支付與未

實施集中支付機關之表達方式

有所不同，惟其仍有共通之處，

即實施集中支付機關採用「可

支庫款」及「保留庫款」；未

實施集中支付機關採用「經費

結存」及「應領經費」，分別

與公庫作為連結科目，而實施

集中支付機關之「預計支用數」

與未實施集中支付機關之「預

計領用數」實為名稱不同，而

其性質相同之會計科目。故在

舊普會制度設計下，對於實施

集中支付與未實施集中支付機

關之會計帳務處理皆能適用無

虞。

參、新普會制度之會

計帳務處理

新普會制度已於 96 年訂

頒，目前尚在試辦階段，由於

新普會制度可完整表達普通基

金資源之收支情形及其財務狀

況，因此於正式實施後，將取

代現行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

之一致規定，作為公務機關帳

務處理之依據。而其制度訂定

重點之一，為簡化各公務機關

與公庫連結科目，改以國庫往

來－收項、付項等科目列記，

但相關收支仍維持獨立收付

之機制，另採由各機關定期編

製與國庫收付機關往來調節表

之方式，將其差額直接調節各

機關帳目，以簡化會計處理。

其中屬支出性質所需之國庫往

來－付項、其他等二個會計科

目正是本次研究所探討者，有

關其科目定義及會計帳務處理

說明如下：

一、會計科目定義

（一）國庫往來－付項：凡各

機關由國庫支付之支出

款項屬之。支付之數，

記入貸方；收回或沖轉

之數，記入借方。

（二）國庫往來－其他：凡各

機關與國庫收付之待轉

正、待收回或待退還等

款項屬之。由國庫支付

屬待轉正、待收回及沖

轉收入待退還之數，記

入貸方；由國庫收入屬

待退還及沖轉支付待轉

正、待收回之數，記入

借方。

二、會計帳務處理方式

說明

以下即針對新普會制度之

預算核定、預算分配、經費支

付、預算保留及保留預算支用

等會計帳務處理方式，擇要分

析如下頁表 2。

透過表 2 之會計帳務處理

分析，因新普會制度簡化各公

務機關與公庫連結科目及採行

「國庫集中支付制度」之會計

帳務處理設計，將使未集中支

付機關於制度正式施行後，無

相對應之會計帳務處理方式可

供採用。

肆、未實施集中支付

機關之會計帳務

處理因應作法

由上述章節的分析可知，

未實施集中支付機關與實施集

中支付機關最大的差異點，在

於前者執行年度預算收支時，

均透過機關出納部門逕為收

付，因此必須訂有可供完備現

金收付紀錄之會計帳務處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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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舊普會制度之「經費結

存」會計科目正符合此需求，

使機關能夠透過會計紀錄掌握

年度預算收支及其經費結存餘

額之實況。

反觀，新普會制度之設

置則著重於「國庫集中支付」

之會計帳務處理，可使實施集

中支付機關辦理分配預算核定

時，省去舊普會制度須列計

「可支庫款」之會計紀錄，俟

機關與國庫間實際執行收付作

業時，始為會計紀錄之登載，

以達簡化會計帳務處理之效

果。惟此作法將使未實施集

表 2　未實施集中支付機關會計帳務處理

項目 新普會制度 未實施集中支付機關 說       明

預算核定公布時
借：本期餘絀
貸：預計一般性支出

同左

分配預算
核定時（一）

借：預計一般性支出
貸：一般性支出分配
數

同左

分配預算
核定時（二）

因新普會制度簡化各公務機關與公庫連結
科目，取消原舊普會制度適用之代表機關
尚可開具付款憑單，請支付機關簽發國庫
支票付款之會計科目（可支庫款）。

領到當年度經費

無適用之會計帳務處
理方式

因新普會制度統一採行「國庫集中支付制
度」之設計，經費支用均透過支付機關統
一辦理，故未集中支付機關無相對應之會
計帳務處理方式可供採用。

暫付當年度經費
借：暫付款
貸：國庫往來 - 其他

同左 「國庫往來 - 其他」會計科目適用情形舉例
。

暫付款轉正列支

借：一般性支出
貸：國庫往來 - 付項
借：國庫往來 - 其他
貸：暫付款

同左

支付當年度經費
借：一般性支出
貸：國庫往來 - 付項

同左

辦理當年度
預算保留

借：支出保留數
貸：支出保留數準備

同左

當年度預算
奉准保留

無適用之會計帳務處
理方式

當年度保留預算應解繳國庫。

當年度保留預算年度
終了辦理帳目清結

借：累積餘絀
貸：支出保留數

同左

年度開始
迴轉分錄

借：支出保留數
貸：累積餘絀

同左 新普會制度新增分錄。

領入以前年度
保留預算

無適用之會計帳務處
理方式

同領到當年度經費之說明。

支付以前年度
保留預算

借：支出保留數準備
貸：支出保留數

無適用之會計帳務處
理方式

應再增加動支機關專戶之分錄。

資料來源：中央政府普通基金普通公務會計制度，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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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支付機關面臨領到國庫撥付

當年度經費時，無相對應之會

計帳務處理可供採用，進而影

響後續經費動支及預算保留等

事項之會計帳務處理問題。因

此，建議新普會制度可參考舊

普會制度之設計，針對未實施

集中支付機關增設可作為機關

經費存款及現金登載所需的會

計科目，並增加部分會計帳務

處理程序，藉以兼顧機關預算

執行與經費存款及現金收付之

管控。以下即採用「經費結存」

為預擬會計科目，納入本研究

建議之交易事項分錄釋例進行

分析（表 3）。

伍、結語

因 應 新 普 會 制 度 之 推

動，行政院主計總處規劃新版

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

（GBA2.0） 於 101 年 度 增 加

100 個機關進行第四階段試辦

作業，並預定自 102 年起全面

試辦，且以 103 年全面實施作

為努力目標。惟在現行新普會

制度之設計下，透過本研究分

析，未實施集中支付機關將面

臨經費存款及現金之會計帳務

處理問題，如未能適時獲得解

決，則對於機關後續導入施行，

將僅能完善預算管控作為，而

無法兼顧經費存款及現金之收

付作業。因此，本研究建議相

關會計帳務處理因應作法，以

提供後續新普會制度增修會計

科目及交易事項分錄釋例之參

考，期在制度正式施行後，對

未實施集中支付機關之會計帳

務處理能順遂無虞。

項目 交易事項分錄釋例 說       明

領到當年度經費
借：經費結存
貸：國庫往來 - 其他

經費結存增加，代表機關經
費存款及現金增加。另「國
庫往來 - 其他」則視為與國
庫之待轉正科目。

暫付當年度經費
借：暫付款
貸：經費結存

將經費結存轉列暫付款，取
代新普會制度對於機關申
請暫付款之會計事項分錄。

支付當年度經費

借：一般性支出
貸：國庫往來 - 付項
借：國庫往來 - 其他
貸：經費結存

除新普會制度設計之會計
事項分錄外，另增加一個調
整分錄，藉此轉正「國庫往
來 - 其他」會計科目，並減
少機關經費結存數額，以顯
示機關尚可動支當年度經
費之餘額。

辦理當年度預算
保留並繳回國庫
已撥付之數額

借：支出保留數
貸：支出保留數準備
借：國庫往來 - 其他
貸：經費結存

除新普會制度設計之會計
事項分錄外，另增加一個辦
理當年度保留預算解繳國
庫之會計分錄。

領入以前年度
保留預算

借：經費結存
貸：國庫往來 - 其他

經費結存增加，代表機關經
費存款及現金增加。另「國
庫往來 - 其他」則視為國庫
已撥款尚待支用之數。

支付以前年度
保留預算

借：支出保留數準備
貸：支出保留數
借：國庫往來 - 其他
貸：經費結存

除新普會制度設計之會計
事項分錄外，另增加一個動
支機關經費存款或現金之
會計分錄，藉此沖銷「國庫
往來 - 其他」會計科目，並
減少機關經費結存數額，以
顯示機關尚可動支經費之
餘額。

表 3　未實施集中支付機關會計帳務處理因應分析

資料來源：「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及「中央政府普通基金普通公務會計
制度」，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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